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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指導教授注意事項
(含碩士班、碩專班、博士班、產碩班)
步驟1. 研究所新生報到後請盡量與多位教授洽談，尋找合適的教授擔任指導教授，並且請每一位洽談過的教授在【表1】簽名。(若使用電子郵件、電話等非當面洽談的方式，則請同學自行在該位教授簽名欄位內註記即可)。
步驟2. 若獲得教授同意確定擔任指導教授，請指導教授在【表2】簽名。
步驟3. 儘快將表1、表2  繳回系辦進行登記彙整。
表1：訪談教授簽名表
	研究生姓名
	
	入學
年度
	年
	學制
	博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畢業學校
及科系
	
	
	



	姓名
	職稱
	教授簽名
不論洽談結果如何，
皆請洽談過的教授簽名
	
	姓名
	職稱
	教授簽名
不論洽談結果如何，
皆請洽談過的教授簽名

	楊文都
	教授
	
	
	陳樹人
	教授
	

	郭仲文
	教授
	
	
	鄭力誠
	副教授
	

	何國賢
	教授
	
	
	溫新宜
	副教授
	

	蔡平賜
	教授
	
	
	倪偵翔
	副教授
	

	顏福杉
	教授
	
	
	吳瑞泰
	助理教授
	

	吳茂松
	教授
	
	
	黃宇璋
	助理教授
	

	陳弘穎
	教授
	
	
	潘俊仁
	助理教授
	

	李建良
	教授
	
	
	黃政偉
	助理教授
	

	吳忠信
	教授
	
	
	陳日恒
	助理教授
	

	陳永忠
	教授
	
	
	林睿彥
	助理教授
	

	張健桂
	教授
	
	
	杜秀中
	助理教授
	

	簡秀紋
	教授
	
	
	[bookmark: _GoBack]
	
	

	高立衡
	教授
	
	
	
	
	



表2：指導教授確認單
	研究生姓名
	
	研究生
入學年度
	年

	研究生畢業學校及科系
	

	研究生
就讀學制
	博士班
碩士班
   【甄試】正取/備取
   【考試】正取/備取
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學號
	

若未知則免填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若無共同指導教授則免簽>



共同指導教授須符合下列任一項資格，請擇一勾選
1.曾任校內外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
2.獲有博士學位由研究生指導教授邀請，經系主任同意。
共同指導教授學經歷如下：
最高學歷學校及科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簽章
	

※共同指導教授符合第2項資格者，需經系主任簽章，並註明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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